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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會大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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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目的

強化相關人

員管理

增加實

務彈性

申辦書

件簡化

爆破作業人員職務兼任表

事業用爆炸物管理員輔導事項稽核表

警告處分

e網紀錄取代結業證書

其他足資證明詳細記事書件
（戶籍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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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後

共通事項

詳細記事
戶口名簿

詳細記事
戶口名簿

其他足資證
明記事內容
之文件

其他足資證明記事之文件

參加爆管員或爆專人員訓練班

申請核（補、換）發爆管證

申請核（補、換）發爆專人員證

事業用爆炸物管理員資格及任免管理辦法第3條第2項第2款、第5條第1項第4款

事業用爆炸物爆破專業人員訓練及管理辦法第4條第2項第1款、第6條第1項第2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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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後

共通事項

詳細記事
戶口名簿

詳細記事
戶口名簿

最新

戶籍謄本

其他足資證明記事之文件

參加爆管員或爆專人員訓練班

申請核（補、換）發爆管證

申請核（補、換）發爆專人員證

只有戶長能申請

個人就能申請

事業用爆炸物管理員資格及任免管理辦法第3條第2項第2款、第5條第1項第4款

事業用爆炸物爆破專業人員訓練及管理辦法第4條第2項第1款、第6條第1項第2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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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後

e網有記載者

免附

共通事項

申請核發爆炸物管理員證

申請核發爆破專業人員證

結業證書

核發證照

事業用爆炸物管理員資格及任免管理辦法第5條第1項第1款

事業用爆炸物爆破專業人員訓練及管理辦法第6條第1項第1款

應附書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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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後

共通事項

申請換發爆炸物管理員證

申請換發爆破專業人員證

繳回所
領舊證

換發證照

免繳回

事業用爆炸物管理員資格及任免管理辦法第5條

事業用爆炸物爆破專業人員訓練及管理辦法第6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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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通事項 ｅ 網 申 請

電子檔

清晰

可供辨識

數位相片

未經編輯

未經修改

ｅ 網 申 請 快 速 又 便 利

事業用爆炸物管理員資格及任免管理辦法第13條

事業用爆炸物爆破專業人員訓練及管理辦法第12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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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用爆炸物管理員

資格及任免管理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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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後

共通事項

申請遴用核發爆炸物管理員證

遴用核發－實務經驗

事業用爆炸物管理員資格及任免管理辦法第5條

事業用爆炸物爆破專業人員訓練及管理辦法第6條
10

曾協助爆炸物管理或
使用工作1年以上

於申請遴用前6個月
內，經領有事業用爆
炸物管理員證者輔導
執行管理職務

曾協助爆炸物管理

使用工作

爆管班結業證書同一事業爆管員指導

爆專人員證實際從事各項爆破作業
（退料單簽名）

事業用爆炸物管理員輔導事項稽核表
• 領、退料作業及點交爆炸物
• 核對爆炸物領、退料單之填寫與記載事項核對所列欄位

人員簽名者之資格
• 協助辦理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各項查核措施
• 操作中央主管機關指定申辦爆炸物相關案件及造報書表

簿冊之網站。
• 會同辦理中央主管機關派員檢查火藥庫、爆炸物使用場

所之安全設施或爆炸物管理事項。



爆 管 員 輔導制度

事業用爆炸物管理員資格及任免管理辦法第4條第1項第3款及第2項、第5條第1項第2款、附件一

爆炸物領退料及點交

核對領退料單填寫及簽名人員資格

辦理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查核措施

操作事業用爆炸物e網

會同辦理中央主管機關派員檢查

事
業
用
爆
炸
物
管
理
員
輔
導
事
項

1.至火藥庫辦理領、退（收、發）料
2.於適當地點點交爆炸物

1.爆破專業人員為名冊所列人員並確
實簽名
2.爆炸物品名規格、數量正確

1.火藥庫自主檢查（每月）
2.火藥庫自行加強檢查（不定期）

操作e網，練習辦理申配、人員名冊
異動、造報旬月報表

1.中央主管機關之檢查
2.中央主管機關之聯合檢查 （9～10月）

擇一

擇一

11



應輔導項目（完成者請打勾） 完成日期 簽名

法 令 依 據 說 明 （年 /月 /日） 輔 導 者 受 輔 導 者

□協助辦理爆炸物領、退料作業及

點交爆炸物

1.至火藥庫辦理領、退（收、發）料

2.於適當地點點交爆炸物
113.9.20 王曉明 陳大同

□協助核對爆炸物領、退料單之填

寫與記載事項及核對所列欄位人

員簽名者之資格。

1.爆破專業人員均依所執行職務於欄位簽名，

且為經核准之爆破專業人員名冊人員所列人

員

2.爆炸物品名規格、數量正確

113.9.21 王曉明 陳大同

□協助辦理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各

項查核措施

1.火藥庫自主檢查表（每月）

2.火藥庫自行加強檢查（中央主管機關不定期

要求）

（擇一辦理）

113.9.5 王曉明 陳大同

□操作中央主管機關指定申辦爆炸

物相關案件及造報書表簿冊之網

站

事業用爆炸物ｅ網服務系統操作（辦理申配、

人員名冊異動、造報旬、月報等）
113.9.20 林小美 陳大同

□會同辦理中央主管機關派員檢查

火藥庫、爆炸物使用場所之安全

設施或爆炸物管理事項

（擇一辦理）

1.參加中央主管機關所辦「事業用爆炸物儲存

管理及火藥庫安全設施檢查」

2.參加中央主管機關所辦「事業用爆炸物儲存

管理及火藥庫安全設施聯合檢查（每年九至

十月間）」

113.9.18 林小美 陳大同

本表經輔導者輔導 （請填受輔導者姓名）完成事業用爆炸物管理員資格及任免管理辦法第四條第二項所列各

款事項，最後完成日期為 113 年 9 月 21 日。

備註：輔導者不限一人，但應依所輔導事項於該項目欄位簽名。

V

V

V

V

V

陳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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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 證 照 片

（列舉上述應輔導項目之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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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 管 員 輔導制度

事業用爆炸物管理員資格及任免管理辦法第4條第1項第3款及第2項、第5條第1項第2款、附件一

申請遴用前6個月內

距前次遴用超過5年者（5年內免附）

附佐證照片

輔導者（可不同單位）及受輔導者均應簽名

輔導者獎勵制度

事
業
用
爆
炸
物
管
理
員
輔
導
事
項
稽
核
表

及
注
意
事
項

14



爆 管 員

開始協助爆炸物管理或使用工作一年以上

過渡條款

取得結業證書後，協助爆炸物管理工作

• 同家公司的爆管員輔導

• 需有簽名單據為證（如領退料單、旬月報表、自主檢查表）

取得爆破專業人員證後，實際從事各項爆破作業

• 領退料單簽名為證

事業用爆炸物管理員資格及任免管理辦法第4條第4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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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 管 員

113年8月14日前（含）

開始 協助爆炸物管理或使用工作一年以上

過渡條款

113.8.14
前

開始協助爆炸物管理工作

開始爆炸物使用工作

檢具連續12個月相關書件紀錄證明

申請遴用核發爆管證

事業用爆炸物管理員資格及任免管理辦法第4條第4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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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 管 員 修 正 警 告 事 由

未切實核對爆炸物領退料單記載

事項，及所列人員欄位簽
名者之資格

未於爆炸物發放後二十四小時內稽催，

致賸餘爆炸物未於領用
二十四小時內完成退料
作業

未切實辦理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各項

自主查核措施

事業用爆炸物管理員資格及任免管理辦法第10條第7款、第8款、第12款

增加退料單，且須核對是否為爆破
專業人員名冊所列核准人員

明定因未稽催導致未退料處分

有稽催但現場沒退不用處分

每月10日未辦理火藥庫自主檢查或
未切實查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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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用爆炸物爆破專業

人員訓練及管理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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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專人員 現場兼任職務

四
人
以
上
或
有
賸
餘
爆
炸
物
應
辦
理
退
料

○：得兼任 ：不得兼任
○*：販賣業者之爆炸物管理員，並以提供現場拌合爆劑為目的
○**：同一事業之爆炸物管理員，且無事業用爆炸物管理員資

格及任免管理辦法第七條第一項第一款及第二項情事
○***：四人以上但無退料時，得兼任

19

事業用爆炸物爆破專業人員訓練及管理辦法附件一



爆專人員 現場兼任職務

三
人
且
無
賸
餘
爆
炸
物

○：得兼任。 ：不得兼任。
○*：販賣業者之爆炸物管理員，並以提供現場拌合爆劑為目
的。
○**：同一事業之爆炸物管理員，且無事業用爆炸物管理員資

格及任免管理辦法第七條第一項第一款及第二項情事。
○***：四人以上但無退料時，得兼任。 20事業用爆炸物爆破專業人員訓練及管理辦法附件一



爆專人員 造報名冊

爆破監

督人員

礦場負

責人

礦場安全

管理人員

同一事業爆

炸物管理員

爆破監督人員應

打V
21事業用爆炸物爆破專業人員訓練及管理辦法第7條、附件二



爆專人員 造報名冊

承諾聲明：

一、各次爆破作業均依第二條各款規定，由爆破監督人員指派本名冊所報爆破專

業人員執行職務；需由同一人執行者，均符合「爆破作業人員職務兼任表」所

定情形。

二、因爆破作業均為一次性，俟完成鑽孔後，始前往火藥庫提領需用爆炸物，無賸

餘爆炸物應辦理退料情形，暫存看管專人於爆炸物悉數裝填完竣後，再執行警

戒職務，故僅配置三位爆破專業人員。

人員配置
彈性化

僅3位爆破
專業人員

22事業用爆炸物爆破專業人員訓練及管理辦法第7條、附件二



爆專人員 造報名冊

填報時機 任職狀況 與購買者關係

爆破監督人員 承諾聲明事項

第一次使用爆炸物前

人員新任或離職

新任

離職

僱用（在職證明）

委託（在職證明＋委託證明書件）

擔任監督人員

者打Ｖ
第一點 必選

第二點 僅配置三人者勾選

23事業用爆炸物爆破專業人員訓練及管理辦法第7條、附件二



當次工作完成後，未依所任職務於

領、退料單簽名，或未確實核對所任

職務相關記載內容

爆專人員 修正警告事由

事業用爆炸物爆破專業人員訓練及管理辦法第10條第9款

每日工作完成後，未填寫退

料單、退料單未簽名或簽名不實

前 後

處分樣態舉例：
1.監督人員沒有核對領退料單記載的爆炸物品項、數量、車牌、佈孔圖
2.暫存看管專人沒有核對看管的時間、爆炸物品項、數量
3.領、退料人員沒有核對領、退料單之爆炸物品項、數量、車牌
4.裝藥人員沒有核對佈孔、裝藥的數量
5.沒有在自己所任職務的欄位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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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專人員 修正警告事由

事業用爆炸物爆破專業人員訓練及管理辦法第10條第11款

爆破監督人員未依第2條第1項第

6款規定執行職務，善盡監督使

用爆炸物之責

前 後

爆破監督人員未依第2條第6款規定執行職務，善

盡監督使用爆炸物之責，致爆破專業人員有第2

款至前（10）款情事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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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專人員 修正警告事由

事業用爆炸物爆破專業人員訓練及管理辦法第10條第11款

監督

人員

未於24

小時退料

未在適當

地點點交

未分別裝於

不導電之堅

固容器

裝填和引

爆方法不

安全

未作警告

實施安全

警戒

未暫存於

安全處所

未依職務

填寫退料

單並核對

記載內容連坐

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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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 A

歡迎
提問及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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